关于征求学校统筹奖励经费意见的通知

各学院，各部门、各单位：

今年，省审计厅在对学校开展财务管理及往来款项管理情况专项审计调查中发现，学校根据《西南林学院预算外资金管理办法》《西南林学院有偿服务创收经费管理办法》，对取得的学费、对外服务收入等按照一定比例计提奖励经费，划拨至各学院、部门、单位（以下简称各单位）单独核算，以及学校以前年度按各学院收费金额划拨收费奖励至各单位单独核算，截至审计日余额较大的问题，不符合《教育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关于进一步规范高校教育收费管理若干问题的通知》（教财〔2006〕2号）《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做好盘活财政存量资金工作的通知》（云政办发〔2015〕14号），并提出审计整改要求。

为落实审计整改要求，按照省政府盘活财政存量资金的通知精神，财务处对各单位奖励经费进行了梳理，拟将各单位奖励经费由学校统筹使用，提请学校决策后，纳入预算管理。请各单位对照奖励经费情况，于7月11日前提出反馈意见报送至财务处，电子件通过钉钉发送，纸质件由单位主要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报送至经管楼308室。逾期不报送的，视同无意见。
联系人：杨维杰   联系电话：63863038
附：各单位奖励经费余额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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